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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5 年修正本） 

 

分类名称 质量监督  公布机关  国家技术监督局  效力状况  有效  

公布日期 2015-08-25  施行日期  2015-08-25  失效日期  --  

 

（1996 年 6 月 24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44 号发布 根据 2015 年 8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66 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

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进口计量器具

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计量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口计量器具，以及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在中国销售计量器具，必须遵

守本实施细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本

实施细则中所称的外商含外国制造商、经销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制造商、经销商。《办法》

和本实施细则中所称的外商代理人含国内经销者。 

第三条 对进口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内的

计量器具，其中必须办理型式批准的进口计量器具的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型式审

查目录》内的计量器具。 

第四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全国的进口计量器具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进口计量器具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的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机构和海关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进口计

量器具实施管理。 

第二章 型式批准 

第六条 凡进口或者在中国境内销售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型式审查目录》内的

计量器具的，应当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型式批准。未经型式批准的，不得进口或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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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型式批准包括计量法制审查和定型鉴定。 

第七条 进口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由外商申请办理。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在中国境内销售进口

的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由外商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办理。 

第八条 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型式批准，必须递交以下申请资料： 

（一）型式批准申请书（格式见附件１）； 

（二）计量器具样机照片； 

（三）计量器具技术说明书（含中文说明）。 

第九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型式批准的申请资料在十五日内完成计量法制审查。审查的主

要内容为： 

（一）是否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二）是否属于国务院明令禁止使用的计量器具； 

（三）是否符合我国计量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第十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在计量法制审查合格后，确定鉴定样机的规格和数量，委托技术

机构进行定型鉴定，并通知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在商定的时间内向该技术机构提供试验样机和下列技

术资料： 

（一）技术说明； 

（二）总装图、主要结构图和电路图； 

（三）技术标准文件和检验方法； 

（四）样机试验报告； 

（五）安全保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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